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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新聞稿

發稿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8日

發稿單位：秘書處公共關係科

聯絡人：張秘書美君

聯絡電話：02-8236-6172
編號：114-048
考試院通過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修正草案 
放寬機關公務人力結構的配置規範 使其用人更符實際需要
考試院今(18)日院會審議通過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（以下簡稱配置準則）修正草案，放寬各官等的配置比率，將原本框限各機關應配置的基層員額最低標準，酌予調降，以相對增加較高職等的員額空間，使各機關可以依業務專業需求進用中高階人力；並增修簡任非主管職務的設置，進一步提升機關人力結構的合理性。本修正草案將儘速函請行政院同意會銜後發布施行。

考試院說明，本配置準則主要是在規範各機關的公務人力結構，包含職稱選置、各官等職等員額比率等，使委任、薦任、簡任人力能得到合理配置。惟考量到社會環境變遷，公務人力結構與主要業務人力配置已經有所改變，行政院所屬機關亦大致完成組織調整，為了能更符合現行機關實務運作需求，本次修正主要在調降委任人力的配置比率，以擴大薦任人力的配置空間，強化機關業務承辦主力，以達育才及留才成效。本次修正的相關重點包括：
一、調降委任官等職務（第一至五職等）的設置標準及配置比率：基於行政機關的基層事務工作多數已委外或資訊化，並考量機關員額配置的彈性，酌予調降機關應置委任官等職務的標準；另將委任官等員額的配置比率通案調降5%，而業務屬性攸關民眾生命安全的機關，如工程、環保、社會福利機關等，更額外調降委任比率，以增加更多薦任人力空間。

二、放寬薦任官等職務（第六至九職等）的配置比率：考量機關業務日趨高度專業，為利延攬優秀人才，將薦任第六、七職等職務的配置比率酌予調降5%至15%不等，以增加更多薦任第八、九職等人力空間。

三、調整簡任官等職務的配置規定：為因應中央三級機關高階人力參議的設置，增訂該職務的配置標準；另配合機關實務需求，調整中央二級、中央三級、直轄市政府及縣（市）政府簡任官等職務的配置標準，以作為機關內高階職務配置的規範。
考試院表示，本次修正是基於政府部門業務日趨多元，為進一步優化各機關的公務人力結構，增強機關在人才運用上的彈性，以促進各項業務的順利推展。這些調整應有助於提升機關運作效率，同時也能為公務體系注入更多活力與彈性。
